
! " # $

% &

!"#$! " %#!&#$%

& ' ( ) * + , - . /

& 0 ( 1 2 3 4 5 6 7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4567893 :;3 <=3

>?@?ABCDEFG#HI@?JK%&

LMNO

!!!!!!!!!!!!!!

P !

!

"

+,!/

'!"($)*-"

.

!"#$%&'EFQR@?STJKUV

ABNO

!!!!!!!!!!!!!!

P !

"

"

+,!-

'!"($)*%!

.

!"#$%&'EFWXYZY[\]^_JK

`abcdEefNO

!!!!!!!!

P !

#

"

+,0

'!"($)!(*

.

!"#$%&'EFgh!ia?jJKNOP

!!!!!!!!!!!!!!!!!!

!

$

"

+,!-

'!"($)(""%

.

!"#$%&'#:;kEFG#$@?%lmno

p?qrstuvBwxy&NO

!!!

P !

!%

"

+,!-

'!"($)((!%

.

!"#$%&' !"z;DEF{|k}

z;5=-tdEefNO

!!!!!

P !

!&

"

+,!-

'!"($)(!(&

.

!"#$%&' :;kEF%&~!��5

-K��stuvBw��NO

!!!

P !

!"

"

+,0

'!"($)-!&

.

!"#$%&'EF��!ia?jJKNOP

!!!!!!!!!!!!!!!!!!

!

!'

"

+,!-

'!"($)((**

.

!"#$%&' ��k �yk ����

�\CDEF�{���3}�=JK�J��

12$ 345+6,78

9:$

.../01231/456/17

;<$ 345!-/=>

?:$ @ABCDE

#$

.



!"#$%&

!!!!!!!!!!!

' !

!"

"

!"#$

!"#$%&'"((

%

()*+,-./012345657

89:;<=>?

!!!!!!!!!

' !

!#

"

!"#$

!"#'%&')*+

%

@)A+,-B @)CDE/0FA#GHI

JKLMNOPQ!RS"$>&

!!!

' !

$%

"

!"#&

!",'%&')-"

%

@)*+,-B/0%TUKVWXSY>ZJ&

!/[\]^>&

!!!!!!!!!

' !

&'

"

!"#$

'!"#$!

"#'%

"

"-%

%

_`aA+b,-Bcd/0e_fghij

klmSnopIKqrst>&

!!

' !

&(

"

'!"#$!

"#'%

"

)'#

%

u`aA+b,-Bcd/0vwLxyKV

>&

!!!!!!!!!!!!!!!

' !

$"

"

'!"#$!

"#'%

"

)'"

%

_`a*+b,-Bcd/0z{|}~���

����<���>�

!!!!!!!

� !

)%

"

'!"#$!

"#'%

"

)')

%

_`a*+b,-Bcd/0L���~��

�@'�~�������<���>��

!!!!!!!!!!!!!!!!!!

!

)%

"

'!"#$!

"#'%

"

)'.

%

_`a*+b,-Bcd/0��34:;

<�>&

!!!!!!!!!!!!!

' !

)*

"

'!"#$(!

",'%

"

*,.

%

_`a*+b,-Bcd/0@I��*I!�

��

)*

�����S ¡IK>?' '' !

)$

"

'!"#$(!

",'%

"

*"+

%

_`a*+b,-Bcd/0¢£¤�I¥¦§

IK>?

!!!!!!!!!!!!!

' !

)$

"

'!"#$(!

",'%

"

*%)

%

_`aA+b,-Bcd/0£¨�©I¥¦§

IK>?

!!!!!!!!!!!!!

' !

))

"

'!"#$(!

",'%

"

*%*

%

_`aA+b,-Bcd/0ª«¬AI®

$+,'

¯°±²�SIK>?

!!!!!

' !

))

"

'!"#)!

",'%

"

)'(

%

_`aA+b,-Bcd/02+³´µD¶·

KV¸�¹°º»]¼µ½¼µ¾¿ÀÁÂ

5Ã>?

!!!!!!!!!!!!!

' !

)-

"



!"#$%&!

!"#$

"

%&'

'

!"#$%&'()*+,-!./0/123

4567892345:;<=>?

@A

!!!!!!!!!!!!!!!

B !

!"

"

!"#$%&!

!"($

"

%)"

'

!"C$%&'()*+,-!"DEFGH

I?456789JK2345:;<=>?

@A

!!!!!!!!!!!!!!!

B !

!"

"

!"#$(!

!"($

"

&%!

'

!"C$%&'()*+,-!"LMNOPQ

RSTUV

#$%

WRXYZ[\R]^_`

ab

!!!!!!!!!!!!!!!

c !

!&

"

!"#$(!

!"($

"

&%&

'

!dC$%&'()*+,-!def

RSRg]hi`@b

!!!!!!!

c !

!&

"

!"#$(!

!"($

"

&*!

'

!dC$%&'()*+ !dCjklm$

#no$%'()$jkp,-qrst:;uv

]hwxyzstuvO{|$%@}~��%

@A

!!!!!!!!!!!!!!!

B !

!'

"

!"#$(!

!+($

"

&*&

'

,-����h]hi`�6,��@AB& !

!(

"

!"#$(!

!"($

"

&'&

'

!dC$%&'()*+,-�����23�

A

!!!!!!!!!!!!!!!!

B !

!)

"

!"#$(!

!"($

"

%!"

'

!dC$%&'()*+,-!d��NO

PQRST�������

*%+,

RSXY

Z[\R]hi`@b

!!!!!!!

c !

-.

"

!"#$(!

!"($

"

%!(

'

!dC$%&'()*+,-!d��PQNO

RSRg]hi`@b

!!!!!!!

c !

-/

"

!"#$(!

!"($

"

%!!

'

!dC$%&'()*+,-!d��NORS

Rg]hi`@b

!!!!!!!!!

c !

-!

"

!"#$(!

!"($

"

%!&

'

!dC$%&'()*+,-!dWRT��

xeWRXYZ[\R]hi`@b

!

c !

--

"

!"#$(!

!"($

"

%$)

'

!dC$%&'()*+,-��RSXYZ[

\R�� ¡¢]hi`�b

!!!!

c !

--

"

!"#$(!

!"($

"

%*"

'

!dC$%&'()*+,-£XNOPQRS

Rg]hi`��¤¡@b

!!!!!

c !

-"

"

!"#$(!

!"($

"

%*(

'

!dC$%&'()*+,-��xeWRe¥



!"#$%&'()*+,-./

!!

0 !

!"

"

!"#$%!

!"#$

"

%&'

&

123456789:;<=>?@3ABC

4DEFDGHIJ<KL.M

!!!

N !

!#

"

!"#$%'!

!"($

"

$()

&

123456789:;<=OP1QRS

TUVWXYZDG[\]^'(_J<KL

.

!!!!!!!!!!!!!!!!

` !

!$

"

!"#$%'!

!"($

"

$!(

&

123456789:;<=abcdef

DgEFDG.M

!!!!!!!!!

N !

!%

"

!"#$%'!

!"($

"

$!!

&

1h3456789:;<=ij1hkl

Jmnopq4Dr

&!'(

stuvw'(

xyDG.M

!!!!!!!!!!!

N !

!%

"

!"#$%'!

!"($

"

&""

&

1h3456789:;<=z{|}u~�D

!��"Jmno�D��vw'(��DG.

M

!!!!!!!!!!!!!!!!

N !

)*

"

!"#$%&

!"#$%!

!"($

"

'%)

&

1h3456789:; 1h3��6��

��9:;<=1h3�d�0_�!123

�0�$"����*+,-./0 ### !

)*

"

!"#$%!

!"($

"

'%*

&

1h3456789:; 1h3��6����

9:;<=1h3�d�0_�!1h3�0

�$"�0������*+,-./

!

0 !

)+

"

!"#$%!

!+($

"

'%,

&

1h3456789:; 1h3��6��

��9:;<=��$�������Z ¡

¢£¤¥¦

,+

§¨©ª«¬%��*+,-

./

!!!!!!!!!!!!!!!

0 !

)!

"

!"#$%!

!"($

"

'$"

&

1h3456789:; 1h3��6��

��9:;<=$M®b¯¨°±²³´µ

¶·!"%��*+¸-./

!!!!

0 !

)!

"

!"#$%!

!"($

"

'$(

&

1h3456789:; 1h3��6��

��9:;<=$�¹º»¼

%*!

½¾,¿À

§¨%��*+,-./

!!!!!!

0 !

))

"

!"#$%!

!"($

"

'$!

&

1h3456789:; 1h3��6��



!"#$%&'()!*+,-./0

!

01

2,34"#5.67$89:;<=>?@

!!!!!!!!!!!!!!!!!!

#

"#

$

!"#$%!

!"#$

"

%$%

&

ABCDEFGHI$% ABCJKFLM

!"I$%&'!NOPQRS"89:;<=

>?

!!!!!!!!!!!!!!!

@ #

"$

$

!"#$%!

!&#$

"

%$'

&

ABCDEFGHI$% ABCJKFLM

K"I$%&'()!T/UVWX"89:;

<=>?

!!!!!!!!!!!!!

@ #

%&

$

!"#$%!

!&#$

"

%$$

&

ABYDEFGHI$% ABCZ[\]^_

&'`abc[deffg;<=>?@ %#

%'

$

!"#$%!

!&#$

"

'!'

&

&'!hijkl4mnod"p[ihq89:;

<=>?

!!!!!!!!!!!!!

@ #

%(

$

!"#$

'"#()!

!&#$

"

'()

&

rstDGI rstuv_&'wtvx

yz{e|}~]^>�

!!!!!!

� #

%(

$

'"#$%!

!&#$

"

'*(

&

rstDEFGHI$% rst��_&'

�D&rst���������p}~��

������'>�

!!!!!!!!

� #

#)

$

*+"#$)!

!"+$

"

++!

&

��tDEFGHI$%&'��������

��:; =>�

!!!!!!!!!

� #

$*

$



书书书

※部委文件※

国家卫生计生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商务部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

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０４号　　　　　二一五年五月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卫生计生委（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工业和信

息化厅（局）、财政厅（局）、商务厅（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

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制定了《推进

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原政府制定的药品价格。

麻醉、第一类精神药品仍暂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

二、此前有关药品价格管理政策规定，凡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一律废止，以本通知规定为准。

三、各地价格、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按照《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研究

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做好政策解读和舆论引导工作，确保改革

顺利推进。

附件：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

附件

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

推进药品价格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是推进价格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对于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医疗卫生事

业和医药产业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医疗卫生需求，减轻患者不合理的医药费用负

担，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快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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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

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药品价格的直接干预。坚持放管结合，强化价格、医

保、招标采购等政策的衔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步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有

效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保持合理水平。

二、改革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发挥医保控费作

用，药品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其中：

（一）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由医保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拟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制定的程序、依

据、方法等规则，探索建立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

（二）专利药品、独家生产药品，建立公开透明、多方参与的谈判机制形成价格。

（三）医保目录外的血液制品、国家统一采购的预防免疫药品、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

品和避孕药具，通过招标采购或谈判形成价格。

（四）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仍暂时实行最高出厂价格和最高零售价格管理。

（五）其他药品，由生产经营者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情况，自主制定价格。

三、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

推进药品价格改革必须发挥政府、市场“两只手”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取消

药品政府定价后，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做好与药品采购、医保支付等改革政策的衔接，强化医药

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按照“统筹考虑、稳步推进”的要求，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监管，

促进建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

（一）完善药品采购机制。卫生计生部门要按照规范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

的相关要求和措施，坚持药品集中采购方向，根据药品特性和市场竞争情况，实行分类采购，促进

市场竞争，合理确定药品采购价格。要调动医疗机构、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保经办机构等多方参

与积极性，引导各类市场主体有序竞争。

（二）强化医保控费作用。医保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在调查药品实际市场交易价格基础上，

综合考虑医保基金和患者承受能力等因素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在新的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制

定公布前，医保基金暂按现行政策支付。做好医保、招标采购政策的衔接配合，促进医疗机构和零

售药店主动降低采购价格。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应向医保、价格等部门提交药品实际采购价格、

零售价格以及采购数量等信息。同步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建立医疗机构合理用药、合理诊疗

的内在激励机制，减轻患者费用负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在２０１５

年９月底前出台医保药品支付标准制定规则。

（三）强化医疗行为监管。卫生计生部门要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奖惩制度，加强医疗机构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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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行为管理，控制不合理使用药品医疗器械以及过度检查和诊疗，强化医药费用控制。要逐步公

开医疗机构诊疗门（急）诊次均费用、住院床日费用、检查检验收入占比等指标，并纳入医疗机构

目标管理责任制和绩效考核目标。加快药品供应保障信息平台建设，促进价格信息公开。

（四）强化价格行为监管。价格主管部门要通过制定药品价格行为规则，指导生产经营者遵

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制定价格，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保护患者合法权益。要健

全药品价格监测体系，探索建立跨部门统一的信息平台，掌握真实交易价格数据，重点做好竞争不

充分药品出厂（口岸）价格、实际购销价格的监测和信息发布工作，对价格变动频繁、变动幅度较

大，或者与国际价格、同类品种价格以及不同地区间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要及时研究分析，必要

时开展成本价格专项调查。要充分发挥１２３５８全国价格举报管理信息系统的作用，建立全方位、

多层次的价格监督机制，正面引导市场价格秩序。对价格欺诈、价格串通和垄断行为，依法严肃查

处。

此外，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加强对药品生产、流通、使用的全过程监管，切实保障药

品质量和用药安全。

四、加强组织实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领导，周密部署。各地要制定具体实施细则，细化政策措施，确保改革取得

实效。各有关部门要强化协作配合，加强对地方改革工作的督促指导，确保改革扎实有序推进。

（二）建立评估机制。药品价格改革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政策性强、涉及面广。各地要

建立药品价格改革评估机制，加强对改革的跟踪评估，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政策。要密切关注改革

后药品价格和医药费用变化情况，对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及时研究提出解决的政策措施。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地要通过多种方式，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向广大群众解释清楚药品价

格改革的意义、内容和预期目标，及时回应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争取社会各界的理解支持，凝聚

各方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确保改革顺利推进。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的通知

发改价监［２０１５］９３０号　　　　　二一五年五月四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副省级省会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３



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计生委、人力社会资源保障部等部门《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

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０４号）精神，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维护药品市场价格秩

序，保障药品价格改革顺利实施，现就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的重要性

药品价格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药品价格改革必须坚持放管结合，在取消绝大部分药品

政府定价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医药费用和价格行为综合监管，促进建立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

药品价格合理形成。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深刻认识到，在改革后绝大多数药品价格水平由经营

者自主制定的同时，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是维护药品市场价格秩序和保障药品价格改革

顺利实施的重要措施，也是价格主管部门推进职能转变、工作重心加快转向事中事后监管的必然

要求，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扎实推进。

二、立即组织开展专项检查，集中整治药品市场价格秩序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立即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药品价格专项检查。检查对象是药品生产经

营企业、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等单位，检查重点是竞争不充分药

品和特殊患者的特殊用药价格，检查内容是上述单位是否存在借药品价格改革之机实施扰乱市场

价格秩序的以下违法行为。

（一）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抬价格，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

（二）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

（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药品的行为；

（四）虚构原价、虚假标价、先提价再打折、误导性价格标示、隐瞒价格附加条件等价格欺诈行

为；

（五）集中采购入围药品擅自涨价或者变相涨价的行为；

（六）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基层医疗机构和改革试点公立医院不按规定执行药品零差率政策

的行为；

（七）公立医疗机构销售药品不按照规定执行药品加价率政策的行为；

（八）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及医疗机构不按规定执行低价药价格管理政策，突破低价药日均费

用标准的行为；

（九）政府定价药品突破最高零售价格销售的行为；

（十）不按规定执行明码标价与收费公示制度的行为。

三、加大执法力度，依法严肃处理药品价格违法行为

药品市场价格行为专项检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

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制定本省专项检查实施方案，并根据价格举报、价格监测、媒体报道以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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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巡查发现的线索开展针对性的重点检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派出督导组赴部分地方督导专项

检查工作，并组织部分省份开展交叉检查。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采取直接检查、重点督查、交叉

检查、下查一级等多种方式，加大检查力度，保障专项检查工作顺利开展。要吸收多年来开展医药

价格专项检查的有益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结合药品价格改革后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价格的新

情况，综合采取多种方式方法，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效。

各地要严格依法行政，加大对药品价格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于哄抬特殊患者的特殊用药

价格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典型案件，要依法从严处罚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有效震慑违法

经营者。要建立信用奖惩机制，把药品价格违法行为列入价格诚信记录，其中涉及药品生产经营

企业的严重违法行为，要根据相关规定列入药品集中采购不良记录，建议有关部门依法取消相关

企业产品入围资格，两年内不接受该企业任何产品集中采购申请。

四、加强药品价格监测，促进药品市场价格信息透明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健全药品价格监测体系，探索建立跨部门统一的药品价格和市场交易信

息平台，加快与医疗卫生、医疗保障、药品监管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完善药品价格和交易数据采集

报告制度，掌握药品真实交易价格数据，形成监测监管合力。当前的重点是做好竞争不充分药品

出厂（口岸）价格、实际购销价格的监测和信息发布工作。对价格变动频繁、变动幅度较大，或者

与国际价格、同品种价格以及不同地区间价格存在较大差异的，要及时研究分析，必要时开展成本

价格专项调查。

五、健全教育防范和日常监管制度，引导经营者自觉规范药品市场价格行为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完善提醒告诫制度，有针对性地向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解读药

品价格改革政策，宣传价格法律法规，提醒经营者自主定价应当依法合规，指导经营者把握自主定

价应当遵循的原则和规范，自觉维护药品市场价格秩序。要建立与相关行业协会的联系制度，充

分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引导行业经营者加强价格行为自律，开展公平合法有序的市场竞争。要

加强药品市场价格巡查，充分运用宣传、抽查、服务等方式，督促经营者按规定落实药品明码标价

和医疗服务收费公示制度，鼓励经营者实行明码实价，帮助经营者规范药品价格行为。要落实网

格化监管制度，明确巡查要求，提高巡查频次，加大巡查力度，实现巡查常态化。明码标价和收费

公示巡查要覆盖大部分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血站和社会零售药店。

六、强化社会监督，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管机制

各地要借助全国１２３５８价格举报管理信息系统，鼓励全社会共同参与规范药品价格行为。要

完善举报工作机制，合理调配执法资源，强化举报工作力量，保持举报系统畅通。要热情接听投诉

举报和政策咨询，耐心解释药品价格改革政策和加强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的举措，努力化解社

会疑虑和药品价格矛盾。要高度重视、快速办结药品价格举报案件，及时退还多收患者的价款，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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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维护患者的正当权益。要加强药品价格投诉举报数据分析，敏锐捕捉热点问题和突出矛盾，迅

速采取针对性的监管措施。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深入解读药品价格改革的意

义、内容和预期目标，广泛宣传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措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及时澄清错

误解读药品价格改革政策的虚假新闻或误导性报道，快速查处新闻媒体反映的药品价格违法行

为，曝光典型的违法案例。要创新宣传方式，在加强电视、广播、报纸等主流媒体宣传的同时，加大

在网络平台上的宣传力度，借助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工具，拓宽宣传渠道，提高宣传效果。

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组织人员特别是一线执法干部认真学习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药品价格

改革政策，深刻领会改革的主要内容、政策界限以及加强药品价格行为监管的重要意义。要认真

研究药品价格改革后价格运行情况、价格违法行为特点趋势，就如何建立药品价格行为规则、加强

事中事后监管、构建监管长效机制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促进政策完善和改革深化。要善于总结

药品市场价格行为监管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切实有效的工作措施和建议。

专项检查情况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报告我委（价监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跨省跨区

电能交易价格形成机制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９６２号　　　　　二一五年五月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

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集团公司，三峡集团公司，国家开发投资

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

精神，完善电价形成机制，推进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优化配置，经

商国家能源局，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跨省跨区送电由送电、受电市场主体双方在自愿平等基础上，在贯彻落实国家能源战略的

前提下，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协商或通过市场化交易方式确定送受电量、价格，并建立

相应的价格调整机制。

二、国家鼓励通过招标等竞争方式确定新建跨省跨区送电项目业主和电价；鼓励送受电双方

建立长期、稳定的电量交易和价格调整机制，并以中长期合同形式予以明确。

三、国家已核定的跨省跨区电能交易送电价格，送受电双方可重新协商并按照协商确定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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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执行，协商结果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

四、送受电双方经协商后确实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可建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协

调。

五、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能源局将组织对跨省跨区送电专项输电工程进行成本监审，并根

据成本监审结果重新核定输电价格（含线损，下同）。输电价格调整后，同样按照“利益共享、风险

共担”的原则将调整幅度在送电方、受电方之间按照１：１比例分摊。

六、以上电价政策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起执行。

七、现有办法和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执行。

附件：部分跨省跨区送电价格协调结果

附件

部分跨省跨区送电价格协调结果

按照“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根据市场供需情况变化，经有关各方协商一致，就向家坝、

溪洛渡和雅砻江梯级水电站跨省跨区送电价格达成以下意见：

一、向家坝、溪洛渡、四川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梯级水电站送电到上海、江苏、浙江、广东

的落地价格，按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落地省燃煤发电标杆上网电价降低标准同步下调，即：向家坝、

溪洛渡水电站送上海落地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４３８６元，送浙江为每千瓦时０．４５１３元，送广东为每

千瓦时０．４６９５元；雅砻江公司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梯级水电站送江苏落地电价为每千瓦时

０．４２３６元。

二、按照上述落地价格扣除现行输电价格和线损倒推确定上网电价。其中，向家坝、溪洛渡水

电站送上海的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１４９元，送浙江为每千瓦时０．３３９１元，送广东为每千瓦时

０．３５６５元；雅砻江公司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梯级水电站送江苏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２９８７

元。

三、向家坝和溪洛渡左岸机组上网侧关口按上网电价每千瓦时０．３２１８元结算；溪洛渡右岸机

组上网侧关口按上网电价每千瓦时０．３４２１元结算；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梯级水电站统一按

上网电价每千瓦时０．３０８４元结算。

四、今后，向家坝、溪洛渡和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梯级水电站送电到上海、江苏、浙江、广

东落地价格按落地省燃煤发电标杆电价提高或降低标准（不含环保电价标准调整）同步调整。

五、以上价格水平和价格调整机制自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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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２１９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提高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提高２５５元和２４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７３４５和６３６０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７４５元和６７６０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１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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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０９０ ７３４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６１１５ ６３６０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５７７０ ６０２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４１４０ ４３１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８３８０ ８６８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
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８３０５ ７３１０

天津市 ８２７０ ７２７５

河北省 ８１００ ７１１５

山西省 ８１７０ ７１７０

辽宁省 ８１００ ７１１５

吉林省 ８１００ ７１１５

黑龙江省 ８１００ ７１１５

上海市 ８２８５ ７２８０

江苏省 ８１５５ ７１５５

浙江省 ８１５５ ７１７０

安徽省 ８１５０ ７１６５

福建省 ８１７５ ７１８０

江西省 ８１５５ ７１７５

山东省 ８１１０ ７１２５

湖北省 ８１２５ ７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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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８１６５ ７２００

河南省 ８１２０ ７１３５

海南省 ８２４５ ７２５０

重庆市 ８３１５ ７３２５

广东省 ８１８０ ７１８５

广西自治区 ８２４５ ７２５０

宁夏自治区 ８１０５ ７１１５

甘肃省 ８０８５ ７１３５

新疆自治区 ７８８０ ７０１０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８１１５ ７１３０

成都市 ８３２０ ７３５０

贵阳市 ８２８０ ７２７５

昆明市 ８３１０ ７３０５

西安市 ８２５５ ７２８５

西宁市 ８０６５ ７１６０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标准
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００６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二日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为加强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管理，规范注册收费行为，保障注册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促进注册工作健康发展，特制定了《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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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管理办法》

附件：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管理，规范注册收费行为，保障注册申请人的合

法权益，促进注册工作健康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实施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标准制定和管理。

第三条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是指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向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申请

人收取的注册受理、审评、现场检查（医疗器械产品注册为质量管理体系核查，下同）等费用。

第四条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成本包括人工费、差旅费、会议费、信息与资料维护费、房租

物业费、设备折旧费等费用支出。

人工费是指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受理、审评、现场检查等过程中发生的符合国家财务列支

规定的人员费用。

差旅费是指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受理、审评、现场检查等过程中发生的符合国家财务列支

规定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等费用。

会议费是指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受理、审评、现场检查等过程中召开专家咨询会、技术审

评会、技术规范研讨会等发生的符合国家财务列支规定的费用。

信息与资料维护费是指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受理、审评、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生的符合国家

财务列支规定的维护维修费、资料管理费、办公费、培训费、水电费等费用。

房租物业费是指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受理、审评、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生的符合国家财务列

支规定的房屋租金、物业管理费等费用。

设备折旧费是指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受理、审评、现场检查过程中发生的符合国家财务列

支规定的所购置设备的折旧费用。

第五条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标准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制定。

第六条　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收取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标准为：药品、医疗器械产

品注册费＝人日费用标准×注册所需人数×注册所需天数。

人日费用标准，按不高于２４００元／人·天执行。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的具体人日费用标准及所需人数、天数，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根据工作实际分类确定。其中，人数是指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受理、审评、现场检查等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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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工作人员数；天数是指完成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所需的平均工作日数（每个工作日按８小

时计）。

省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收取的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的收费标准，由省级价格、财政部门

参照本办法相关规定制定。

第七条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申请人申请加急办理注册，加急办理的条件及加急费标准，

由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规定。

第八条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标准不包含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检验费用，药品、医

疗器械产品注册检验费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对进口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加收现场检查境外部分的交通

费、食宿费和公杂费等费用。

第十条　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标准原则上每五年评估一次，根据评估情况进行适当调

整。

第十一条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应根据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所需人数、天数及收费项目，分

类核定收费标准，并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通过门户网站等媒体向社会公示。

第十二条　各级价格、财政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据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一律废止。

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公布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收费具体标准以前，已经受理、但尚未

作出行政审批结论的药品、医疗器械产品注册申请，按原收费政策执行。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邮政局

关于放开部分邮政业务资费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１２６号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邮政管理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邮政业发

展，根据新修订的《邮政法》及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决定放开部分国内邮政业务资费，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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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国内特快专递资费、明信片寄递资费、印刷品寄递资费和单件重量１０公斤以下计泡包

裹（每立方分米重量小于１６７克的包裹）等竞争性包裹寄递资费，由政府定价改为实行市场调节

价，邮政企业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和竞争状况自主确定资费结构、资费标准和计费方式。

二、邮政企业要遵循合法、公平、诚信原则，切实加强内部管理，优化作业流程，严格按照规定

的邮政业务服务规程提供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努力降低经营成本，为用户提供质优价廉的邮政服

务。

三、邮政企业制定或调整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邮政业务资费项目和资费标准时，应当提前３０天

向社会公示，并抄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邮政局。

四、邮政企业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或以方便用户查询的方式公布

资费项目和资费标准，接受社会监督。坚持用户自愿原则，不得强制服务、强行收费或只收费不服

务，不提供服务或未按规定内容和标准提供服务的不得收费。不得采取价格歧视、价格欺诈等不

正当手段，损害用户合法权益。

五、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企业各类违法违规价格行为，切实维护

市场良好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六、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文件、规定同时废止。遇

到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邮政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改革

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１７号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财政厅（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资格类考试收费标准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２８号）印发以来，职业资格考试（含职业技能鉴定，下同）收费标准决策效率和

透明度得到提高。为进一步推进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促进考试工作顺利开展，现就改革全国

性职业资格考试收费标准管理方式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称全国性职业资格考试，是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置或经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批准，相关考试收费项目经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设立并按照行政事业性收

费管理的职业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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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试收费分为考务费和考试费。中央考试单位联合省级考试单位组织实施考试的，考务

费由负责考务工作的中央考试单位向省级考试单位收取，用于补偿中央考试单位考务成本支出；

考试费由省级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用于上缴考务费和补偿省级考试单位组织考试所产生的成

本。中央考试单位直接组织实施考试的，由中央考试单位向考生收取考试费。

三、中央考试单位收取的考务费标准或考试费标准，均不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审

核，改由中央考试单位在考务费标准上限（详见附件）内按成本补偿原则自行确定考务费标准。

中央考试单位直接组织实施考试的，按成本补偿原则确定考试费标准，并且除实践操作科目外，每

人每科考务费标准之外加收的考试费标准不得超过５０元。

四、中央考试单位对考务费、考试费标准的调整间隔原则上不少于两年。

五、考试人数较少或考务成本较高的特殊考试，考务费标准可不受标准上限限制，由中央考试

单位按成本补偿原则并考虑考生承受能力确定。具体包括：考试人数连续三年不足１０００人的；单

科考试时间５小时（含）以上的；考试内容需要录制视频、音频资料，投入成本较高的等。

六、确定考务费标准上限适用的考试人数按下列方式确定：一年一次的考试，考试人数按前三

个年度考试人数的平均数确定，不足三个年度的按实际年度平均数确定；一年多次的考试，考试人

数按前六次考试人数的平均数确定，不足六次的按实际总次数平均数确定；对于随到随考的预约

型考试，考试人数按前十二个月月度平均数确定；新设立的考试收费项目，考试人数按两万人确

定。

七、中央考试单位制定的考务费、考试费标准，应以正式文件形式向社会公布，同时报告国家

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八、各考试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如实核算考试人数、考务考试成本等，合理制定

收费标准，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自觉接受价格、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

九、上述规定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２８

号文件同时废止。

附件：考务费标准核定表

附件：

考务费标准核定表

计费单位：元／人·科

考试人数Ｘ（万人／科）
职业资格考试 职业技能鉴定

客观题科目 主观题科目 理论题科目 实践操作科目

Ｘ≤０．２ ２５ ３０ ２２ １５

０．２＜Ｘ≤０．５ ２０ ２５ １７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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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Ｘ≤１ １８ ２２ １５ ９

１＜Ｘ≤２ １５ １９ １２ ７

２＜Ｘ≤３ １３ １７ １０ ５

３＜Ｘ １１ １５ ８ ４

　　说明：１．考试人数指每次考试所有科目的平均人数，客观题科目、主观题科目能够作明显区分的，分别按客观

题科目、主观题科目计算平均人数；不能作明显区分的，统一按客观题科目计算。

　 ２．客观题科目指主观题分值不足７０％的考试科目。

　 ３．主观题科目指主观题分值占７０％以上的考试科目。

　 ４．实践操作科目考务成本范围一般不含阅卷费用；职业资格考试含实操科目的，也参照职业技能鉴定实

操科目的考务费标准执行。

　 ５．考试时间在１２０—１８０分钟之内属于正常范围，在此范围之外的，可相应降低或提高收费标准，但上浮不

得超过３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发改电［２０１５］３２７号　　　　　二一五年六月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降低成品油价格。现

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成品油生产经营企业供军队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储备用汽、柴油（标准品，下同）供

应价格每吨分别降低１１０元和１０５元，调整后的汽、柴油供应价格分别为每吨７２３５和６２５５元。其

他成品油价格相应调整。调整后的成品油标准品价格见附件１。

二、供交通、民航等专项用户汽、柴油最高供应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的汽、柴油标准品最高

供应价格每吨分别为 ７６３５元和６６５５元。其中，供渔业、林业、农垦用汽、柴油供应价格暂按供军

队用油价格执行。

三、各地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等额调整。调整后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

油最高零售价格水平见附件２。

四、其它相关价格政策按《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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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液化气最高出厂价格按照与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供应价格保持０．８９：１的比价关系

确定，供需双方可在不超过最高出厂价格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具体价格。

六、调价执行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６月８日２４时。

七、相关价格联动及补贴政策按现行规定执行。

八、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供应；并督促所属

企业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九、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成品油市

场的稳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配合有关部门采

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２．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附件１

成品油供应价格调整表

单位：元／吨

品种 调整前供应价格 调整后供应价格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０９０ ７３４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９０号汽油（Ⅳ）（标准品） ７３４５ ７２３５

供军队等部门用０号柴油（Ⅳ）（标准品） ６３６０ ６２５５

供军队用灯用煤油 ６０２０ ５９１０

供军队用海军燃料油 ４３１０ ４２４０

航空汽油（标准品） ８６８０ ８５５０

　　注：１、表中调整后供应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表中柴油为第四阶段车用柴油。普通柴油（标准品）供应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

３７０元执行。

附件２

各省区市和中心城市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单位：元／吨

汽油（标准品） 柴油（标准品）

一、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北京市 ８３０５ ７３１０

天津市 ８１６０ ７１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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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 ７９９０ ７０１０

山西省 ８０６０ ７０６５

辽宁省 ７９９０ ７０１０

吉林省 ７９９０ ７０１０

黑龙江省 ７９９０ ７０１０

上海市 ８１７５ ７１７５

江苏省 ８０４５ ７０５０

浙江省 ８０４５ ７０６５

安徽省 ８０４０ ７０６０

福建省 ８０６５ ７０７５

江西省 ８０４５ ７０７０

山东省 ８０００ ７０２０

湖北省 ８０１５ ７０３５

湖南省 ８０５５ ７０９５

河南省 ８０１０ ７０３０

海南省 ８１３５ ７１４５

重庆市 ８２０５ ７２２０

广东省 ８０７０ ７０８０

广西自治区 ８１３５ ７１４５

宁夏自治区 ７９９５ ７０１０

甘肃省 ７９７５ ７０３０

新疆自治区 ７７７０ ６９０５

二、暂不实行一省一价的地区

呼和浩特市 ８００５ ７０２５

成都市 ８２１０ ７２４５

贵阳市 ８１７０ ７１７０

昆明市 ８２００ ７２００

西安市 ８１４５ ７１８０

西宁市 ７９５５ ７０５５

　　注：１、表中价格包含消费税、增值税以及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２、汽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分别为９０号和８９号汽油；柴油第四、第五阶段标准品均为０号车用柴油。

　 ３、普通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按照上表中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扣减３７０元确定。

　 ４、上表中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陕西省西安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五阶段质量

标准的价格；其它省（区、市）或中心城市汽油和柴油价格为符合车用汽、柴油国家第四阶段质量标准的价格。

７１



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司法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关于下放教材及部分服务价格定价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１９９号　　　　　二一五年六月三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教育厅（局），司法厅（局），新闻出版广电局，中央各部

门（单位）有关出版单位：

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公证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

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有关规定，按照国务院第６９次常务会议部署，决定下放教材和部分服务价格

定价权限。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下放到省级管理的定价项目包括：教材价格，即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的教科书和列入评议

公告目录的教辅材料印张基准价；公证服务收费；司法鉴定服务收费。

二、合理制定教材和有关服务价格

（一）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的教科书和列入评议公告目录的教辅材料印张基准价及零售价

格，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出版行政部门按照微利原则确定。

（二）公证服务、司法鉴定服务收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司

法行政部门按照有利于公证、司法鉴定事业可持续发展和兼顾社会承受能力的原则制定。

三、各地要按照本通知要求及时修订地方定价目录，清理、修改本地区出台的相关文件。

四、各收费单位要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制度，在收费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投

诉举报电话等信息。

五、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依法查处各类价格违法行为，切实维护市场良好

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相关部门按照本通知规定，于２０１６

年５月１日前制定出台本地区的教材价格及公证服务、司法鉴定服务收费标准，文件出台之日起

同时废止下列文件及与本通知不符的相关规定。废止文件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

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价格管理等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６］８１６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青海等地区中小学教材价格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７］８０３号）、《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关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小学教材价格有关问题的复函》（发改办价格［２００９］１５６０号）、《国

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循环使用教材价格政策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２０１２］６５８号）、《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

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９７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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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放开部分检验检测经营服务收费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９９号　　　　　二一五年六月七日

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务院第６９次常务会议部署，充分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放开原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检验检测等９项经

营服务收费。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放开以下９项经营服务收费，改由相关专业服务机构依据《价格法》等法律法规和本通知

要求，制定相关收费标准。

（一）无线电设备型号核准认证检测费。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检测中心等１２家检测机构，开

展无线电设备发射特性核准检测时，收取的无线电设备型号核准认证检测费。

（二）手机检测费。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法设置和经授权的检

测机构，开展涉及手机型号核准、进网许可和３Ｃ认证的检验检测时，向委托人收取的费用。

（三）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费。中国船级社对在中国登记或者拟在中国登记的入级船舶、海

上设施、船运货物集装箱及其相应的材料、产品和设备进行检验并签发证书，以及根据船东申请进

行的公证检验，收取的船舶检验费。

（四）国家级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国家起重运输机械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国家客运架空索道安全监督检验中心、国家电梯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国家工程机械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等国家级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承担与特种设备相关的检验检测、鉴定评审、商业

性自愿委托技术服务等收取的费用。

（五）条形码服务费。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对申请使用条形码的企业收取的申请使用条形码加

入费、条形码胶片研制费、条形码系统维护费。

（六）经营服务性检验检疫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开展出入境检疫处理（含消毒、除虫、除

鼠、除害等）、非法定预防接种和体检、动物免疫接种，以及商业性自愿委托检验检测、鉴定等服务

收取的费用。

（七）计量校准和测试费。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大区国家计量测试中

心和国家专业计量站及分站等国家级计量检定机构对计量器具开展计量校准和测试技术服务收

取的费用。

（八）认可收费。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开展对产品认证机构、实验室（检查机构）和认

证培训机构的认可工作，向申请机构收取的认可费，包括申请费、评审费、审定与注册费和年金；中

国认证认可协会开展对认证人员的考核、注册以及对认证培训机构的培训课程确认工作，收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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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费、注册费以及培训课程确认费。

（九）强制性产品认证费。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实验室和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发放管理机

构开展强制性产品认证时收取的申请费、产品检测费、工厂审查费、批准与注册费、监督复查费、年

金、认证标志费。

二、各专业服务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公示服务项目、服务内容等信息，不得在标价之

外或者合同约定价格之外加收其他费用。相关机构应健全内部价格管理制度，规范自身定价行

为；应当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减少中间环节，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三、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行业监管和指导，完善执业规范，指导专业服务机构加强自律，

严格执行价格政策，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行业主管部门，适时组织

第三方机构，对上述专业服务机构收费情况进行评估，提出进一步完善定价机制的意见和建议。

对评估过程中发现的违反价格法律法规、以及乱涨价、乱收费等问题，将提交价格监督检查部门按

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维护正常的市场价格秩序，促进公平竞争，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价格权益。

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起执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核定条形码服务费收费标

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９０９号）有效期延至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有效期满后，自

行废止。《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和降低手机检测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１］８９０

号）、《国家计委关于无线电设备型号认证检测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２００３］３４５号）、《国

家计委办公厅关于修订中国船级社检验计费规定的通知》（计办价格［２００１］１２８６号）、《国家发展

改革委关于重新核定认证人员考核注册培训等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

３９０３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认可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３９０４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重新制定强制性产品认证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０９］１０３４

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强制性产品认证检测收费标准（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

［２００６］１９７９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强制性产品认证计费人日数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

格［２００９］３３４２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认证人员收费有关问题的复函》（发改办价格

［２００６］１５１８号），以及其他与本通知规定不符的规定，自本通知执行之日起同时废止。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

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３４７号　　　　　二一五年六月九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电力公司，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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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公司，内蒙古电力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

精神，推进输配电价改革，我们制定了《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

执行。

省级电网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统一组织，国家能源局配合，各省级价

格主管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按照国家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附件：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附件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电网输配电成本的监管，规范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行为，提高输配电价制

定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透明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

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２０１５］９号）和《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令第４２号）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提供输配电服务的电网经营企业（以下简称电网企业）实施定价成

本监审的行为。

第三条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合法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

（二）相关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与输配电服务相关。

（三）合理性原则。计入定价成本的费用应当符合输配电服务的合理需要，影响定价成本水

平的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应当符合行业标准或者公允水平。

第四条　电网企业应当按照输配电定价监管需要建立、健全成本核算制度，按照电压等级、服

务和用户类别准确记录和合理归集输配电的生产经营成本（费用）数据。

第五条　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应当以近三年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税务等政府部门审计

（审核）的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会计凭证、账簿及电网投资、生产运行、政府核准文件等相关原始资

料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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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输配电定价成本构成与归集

第六条　输配电定价成本包括折旧费和运行维护费。

第七条　折旧费指按与输配电服务相关的固定资产原值和一定折旧率计提的费用。

第八条　运行维护费指电网企业维持电网正常运行的费用，包括材料费、修理费、职工薪酬和

其他费用。

（一）材料费指电网企业提供输配电服务所耗用的消耗性材料、事故备品、低值易耗品等费

用。

（二）修理费指电网企业为了维护和保持输配电相关设施正常工作状态所进行的修理活动所

发生的费用。

（三）职工薪酬指电网企业为提供输配电服务的职工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包括职工工资、

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费等保

险费用，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等。

（四）其他费用指电网企业提供正常输配电服务发生的除以上成本因素外的费用。包括办公

费、会议费、水电费、研究开发费、电力设施保护费、差旅费、劳动保护费、物业管理费、保险费、劳动

保险费、土地使用费、无形资产摊销等。

第九条　下列费用不得列入输配电定价成本：

（一）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财务会计税收制度规定

的费用；

（二）与电网企业输配电业务无关的费用或虽与输配电业务有关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政府

补助、政策优惠、社会无偿捐赠等冲减的费用；

（三）滞纳金、违约金、罚款；

（四）捐赠、公益广告、公益宣传费用；

（五）除不可抗力外的固定资产盘亏、毁损、闲置和出售的净损失；

（六）特许经营权费用；

（七）向上级公司或管理部门上交的利润性质的管理费用、代上级公司或管理部门缴纳的各

项费用、向出资人支付的利润分成以及对附属单位的补助支出等；

（八）其他不合理支出。

第十条　输配电定价成本按共用网络服务成本和专项服务成本分别归集。

第十一条　共用网络服务成本指电网企业利用共用网络经营输配电业务所发生的成本。共

用网络服务成本应以省级电网为单位按电压等级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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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专项服务成本是指电网企业利用自有专用输配电设施为特定电力用户及发电企

业提供服务的成本，按具体工程项目归集。

第三章　输配电定价成本核定方法

第十三条　折旧费的核定。计入定价成本的折旧费原则上按照监审时前一年的可计提折旧

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和定价折旧率分类核定。

可计提折旧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可计提折旧的输配电固定资产，指经履行必要审批、决

策手续建设的符合规划的包括线路、变电设备以及其他与输配电业务相关的资产，不包括从电网

企业分离出来的辅助性业务单位，多种经营企业及“三产”资产等。固定资产原值原则上按照历

史成本核定。按规定进行过清产核资的，按财政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各类固定资产价

值确认。以下情况不能列入可计提折旧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范围：进行过清产核资但未经财政

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认定的；用户或地方政府无偿移交等非电网企业投资形成的资产；不能

提供固定资产价值有效证明的；固定资产的评估增值部分；已计提完折旧仍在使用的固定资产。

定价折旧率。输配电固定资产定价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定价折旧年限根据输配电固定资

产的类别、设备运行环境和实际使用情况等因素确定。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以前形成的输配电固定资

产，定价折旧率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规定的折旧年限的中值并结合固定资产实际使

用寿命确定，其他电网企业参照执行；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及以后新增的输配电固定资产，按照本办法

规定的电网企业固定资产分类定价折旧年限（见附件），结合各地自然环境及电网发展水平等实

际情况确定。固定资产残值率一般按５％确定。

第十四条　运行维护费的核定。计入定价成本的运行维护费的各项费用按以下方法分别核

定：

（一）材料费。原则上按监审时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前三年平均值核定。

（二）修理费。原则上按监审时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前三年平均值核定。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较多的，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核减。

（三）职工薪酬。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所属电网企业工资总额参照监审时前一年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有关国有企业工资管理办法核定。非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所

属的地方国有电网企业的工资总额参照监审时前一年地方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有关工资管理

办法核定。其他电网企业参考国有电网企业工资水平合理核定。

职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分别按计入定价成本的工资总额

和电网企业所在地省级政府规定的提取比例核定。

职工福利费、住房公积金、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最高不得超过计入定价成本的工资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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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２％、２．５％和２％。

职工薪酬中的其他费用按电网企业实际水平并剔除不合理因素后核定。

（四）其他费用。原则上按监审时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前三年平均值核定，其中，会议费、差

旅费、办公费、广告宣传费、业务招待费、物业管理费等非生产性质的费用，按剔除不合理因素后的

最低年份水平确定。其他费用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较多的，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核减。

第十五条　电网企业同时提供专项服务和共用网络服务或提供多个专项服务而发生的共用

成本，应按照核定的输配电固定资产原值比例进行分摊。

第十六条　电网企业输配电和非输配电业务的共用成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按照合理方法进

行分摊。

第十七条　核定单位输配电定价成本所对应的电量，原则上按照监审时前一年电网企业实际

销售电量确定。

第十八条　输配电损耗率，原则上参考监审时电网经营企业前一年实际线损率确定，并分电

压等级予以明确。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会同国家能源局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附件：

电网企业固定资产分类定价折旧年限

序号 资产类别／名称 折旧年限

一、 输配电线路

１ ５００千伏（３３０千伏）及以上 ３０－３５

２ ２２０千伏 ２８－３２

３ １１０千伏（６６千伏） ２４－３０

４ ３５千伏 １８－２５

５ １０千伏及以下 １５－２２

二、 变电配电设备

１ １１０千伏以上 ２０－３０

２ １１０千伏及以下 １５－２２

三、 其他

１ 用电计量设备 ６－９

２ 通讯线路及设备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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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自动化设备及仪器仪表 ８

４ 检修维护设备 １０

５ 运输设备 １０

６ 生产管理用工器具 １０

７ 非生产用设备及器具 ２０

８ 房屋、建筑物 ３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有关条款解释的通知

发改价监［２０１５］１３８２号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为进一步统一执法尺度，加强价格监管，维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现就《禁止价格欺诈

行为的规定》（２００１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令第１５号，下称《规定》）提出如下解释意见：

一、《规定》第三条所称“经营者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欺骗、诱

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是指经营者通过标价形式或者价格手段虚构事

实、隐瞒真实情况，欺骗、诱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无论是否形成交易结果，均构

成价格欺诈行为。

二、《规定》第七条第（一）项所称“虚构原价”，是指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示的原价属于虚

假、捏造，并不存在或者从未有过交易记录。所称“虚假优惠折价”，是指经营者在促销活动中，标

示的打折前价格或者通过实际成交价及折扣幅度计算出的打折前价格高于原价。

前款所称“原价”是指经营者在本次促销活动前七日内在本交易场所成交，有交易票据的最

低交易价格；如果前七日内没有交易，以本次促销活动前最后一次交易价格作为原价。

经营者开展连续促销活动，首次促销活动中的促销让利难以准确核算到单个商品或者服务

（以下统称商品）的，应当以首次促销活动中单个商品的结算价格作为计算下次价格促销活动时

的原价。

三、经营者对未销售过的商品开展促销活动，不得使用“原价”、“原售价”、“成交价”等类似概

念，误导消费者认为该商品在本经营场所已有成交记录。否则属于《规定》第七条第（一）项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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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营者采用与其他经营者或者其他销售业态进行价格比较的方式开展促销活动，应当准

确标明被比较价格的含义，且能够证明标示的被比较价格真实有依据。否则属于《规定》第六条

第（三）项情形。

五、《规定》第七条第（二）项所称“价格承诺”，是指经营者以商业广告、产品说明、销售推介、

实物样品或者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对商品价格作出的具体确定承诺。

六、经营者采取馈赠物品或者服务等方式开展促销活动，如果馈赠物品或者服务标示价格（或

者价值）的，所标示的价格（或者价值）应当真实明确。否则属于《规定》第六条第（九）项情形。

七、经营者采取返还有价赠券或者积分返利等方式开展促销活动，有价赠券或者积分返利附

加了使用条件，没有在赠券或者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明确标示的，属于《规定》第六条第（九）项情

形。

八、商品的生产者已经按照有关法律要求在商品或者商品包装上标明了品名、产地、规格、等

级等信息，经营者通过开放式货架或者其他醒目方式向消费者展示了商品或者商品包装，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不属于《规定》第六条第（一）项情形：

（一）经营者未标示品名、产地、规格、等级等信息的；

（二）经营者标示的产地、规格与商品或者商品包装上标明的信息不一致，但产地、规格信息

对消费者作出购买选择不会产生实质影响的。

九、经营者标示价格与结算价格不一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属于《规定》第六条第（二）项

情形：

（一）标示价格高于结算价格的；

（二）经营商品种类、数量较多，采用消费者自选方式，统一收银的超市、商场，个别商品的标

示价格与结算价格不一致，但是能够及时更正，建立了明确的错收价款退赔制度并能够有效实施

的。

十、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不直接向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销售商品，不构成《规定》第三条所

称的经营者。但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认定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构成价格欺诈行为的主体：

（一）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在网站首页或者其他显著位置标示的某网络商品经营者所销售的

商品价格低于该网络商品经营者在商品详情页面标示的价格的；

（二）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声称网站内所有或者部分商品开展促销活动，但网络商品经营者

并未实际开展促销活动的；

（三）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的标价软件或者价格宣传软件等强制要求网络商品经营者进

行虚假的或者引人误解的价格标示的。

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与网络商品经营者共同开展促销活动，并共同进行了价格标示、促销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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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如果其价格标示、促销宣传虚假或者引人误解，则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与网络商品经营者构成

价格欺诈行为的共同违法主体。

十一、为经营者提供交易场所的卖场，如果其对经营者实行统一管理，包括：统一促销、统一标

价、统一格式合同、统一结算等，则卖场与经营者构成共同责任主体。

十二、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根据《规定》及本通知认定经营者的价格行为未构成价格欺诈行为，

但其价格行为违反明码标价有关规定的，应当依照明码标价有关规定查处。

十三、本通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十四、上述规定自本文发布之日起施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

有关条款解释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检［２００６］６２３号）同时废止。本通知施行前已经立案，尚未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依照本通知规定执行。

※省级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对四户骨干钢铁企业实行临时性电价帮扶措施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８５号　　　　　二一五年五月七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按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资源要素价格管理稳定工业经济增长的通知》（川办

发〔２０１５〕３０号）、省政府《研究帮扶钢铁企业化解困难专题会议纪要》（〔２０１５〕５号）以及《四川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清理规范钢材市场秩序积极帮扶钢铁企业脱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的通知》（川办函〔２０１５〕２５号）应“优先安排”的要求，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起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９日

止，将川威集团、达钢集团、金广集团、德胜集团等四户骨干钢铁企业生产用电到户电价每千瓦时

降低０．０３元。降价金额列入四川丰水期外送电价差收入年度滚存使用范围，具体使用总金额待

年终由我委清算后列入外送电价差收入清算报告。

下一步，根据实际情况，再逐步落实攀钢集团等综合产能达１００万吨／年以上并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的骨干钢铁企业电价帮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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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１０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一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２１９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１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２１９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高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２１９号）详见本

期“部委文件”

附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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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国ＩＶ）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３２０ ６．１６ ８４７０ ６．２７ ８６２０ ６．３８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８１９ ６．５７ ８９６９ ６．６８ ９１１９ ６．８０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３１８ ７．０８ ９４６８ ７．１９ ９６１８ ７．３１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０１５０ ７．９０ １０３００ ８．０２ １０４５０ ８．１３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９８０ ５．９４ ７１３０ ６．０６ ７２８０ ６．１９

０
!

柴油（国Ⅳ） ７３５０ ６．２５ ７５００ ６．３８ ７６５０ ６．５１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７０１ ５．７０ ６８５１ ５．８３ ７００１ ５．９５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８４０ ５．８２ ６９９０ ５．９４ ７１４０ ６．０７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３９９ ６．２９ ７５４９ ６．４２ ７６９９ ６．５５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７９１ ６．６３ ７９４１ ６．７５ ８０９１ ６．８８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０２０ ８１７０ ８３２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５１９ ８６６９ ８８１９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０１８ ９１６８ ９３１８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８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５０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６８０ ６８３０ ６９８０

０
!

柴油（国Ⅳ） ７０５０ ７２００ ７３５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０１ ６５５１ ６７０１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４０ ６６９０ ６８４０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０９９ ７２４９ ７３９９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４９１ ７６４１ ７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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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１２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西南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你院《关于调整收费标准的请示》（西科城发〔２０１４〕０５号）收悉。

你院属教育部批准的独立学院。按照《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民办学校学历

教育学费标准按照补偿教育成本的原则并适当考虑合理回报的因素制定。根据对你院三年生均

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本专科学生学费：

（一）本科学生学费：文科类 １３０００元／年·生；理工、外语类１４０００元／年·生；

（二）专科学生学费：１１０００元／年·生；

（三）艺术类学生学费：１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６人不带卫生间８００元／年·

生；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４人不带卫生间９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你

院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院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

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严禁学校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

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标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并自觉接受价格、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５年。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理工大学与英国知山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１３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成都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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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校《关于与英国知山大学合作办学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成理校〔２０１５〕１６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校与英国知山大学合作举办“旅游管理”专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根据合作办学协议，学费收入６５％归英国

大学支配以及收费标准试行的情况，经研究，现对你校与英国知山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

复如下：

一、你校与英国知山大学合作举办“旅游管理”专业专科学生学费２５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你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５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取消部分服务收费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１６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厅、水利厅、省气象局：

为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激发市场活力，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

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４〕３０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

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９９号）、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关于开展涉企收

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５〕４５号）文件精神，按照省政府《关于２０１４年深化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工作的意见》（川府发〔２０１４〕７号）、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与行政审批相

关的中介服务的意见》（川办发〔２０１４〕４２号）的总体部署，经研究，并商有关部门，决定取消部分服

务收费项目，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取消全省范围内下列４项服务收费：

（一）国土部门１项：矿产储量评审技术咨询服务费。

（二）水利部门２项：水文资料审查费、水资源调查评价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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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气象部门１项：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

二、各相关服务机构要严格执行本通知规定，对取消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不得以任何理由

拖延或拒绝执行，也不得因取消收费影响各机构应履行的职能职责。各主管部门应督促本系统内

相关执收单位认真落实本通知规定，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三、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应对本地区与行政审批相关的中介服务收费进行全面清理。凡

属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审批、核准或备案管理，需委托专业服务机构等中介提供评估评审等服务的，

有关评估评审费用等由委托评估评审的审批、核准或备案机关承担，评估评审机构不得向申请单

位收取费用。

四、各地要加强对取消的经营服务性收费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规定落实上述收费政

策的部门和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五、上述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执行。此前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等机组执行脱硝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４０６号　　　　　二一五年五月五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机组、国电深能华蓥山发电有限公司３２号机组，脱硝改造工程

均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竣工投入运行，经环境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氮氧化物排放水平符合国家要

求。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国电达州发电有限公司３１号机组和国电深能华蓥山发电

有限公司３２号机组从２０１５年１月抄见电量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的

脱硝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黄金坪等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４２７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三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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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州康定县新建黄金坪水电站（装机８５万千瓦），乡城县新建洞松水电站（装机１８万千

瓦）、娘拥水电站（装机９．３万千瓦），以上电站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现行电价政策，

核定以上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金元等水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４５３号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甘孜州康定市新建金元水电站（装机１０．８万千瓦），阿坝州小金县新建汗牛河水电站（装机６

万千瓦），以上两电站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现行电价政策，核定以上电站上网电价为

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一季度执行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４５４号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２〕８０１号）精

神，现将我省已投产垃圾焚烧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一季度执行电价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洛带垃圾焚烧发电厂、祥福垃圾发电厂、达州佳境环保发电厂、自贡市垃圾焚烧发电厂、西

昌垃圾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一季度垃圾处理量分别为１２８８８９．３３吨、１７１４７６．０８吨、６６７２２．４８吨、５７８５５．

２３吨、１２６４０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均高于电厂实际上网电量。五家电厂２０１５年一季度全部上

网电量均按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

二、九江环保发电厂２０１５年一季度垃圾处理量为１９６２０８．７吨，按国家规定折算电量低于电厂实

际上网电量８０２．５６万千瓦时。九江环保发电厂一季度上网电量中５４９３．８４３６万千瓦时按垃圾发电

标杆电价每千瓦时０．６５元执行，其余上网电量按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含环保电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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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开展加强资源要素价格管理进一步缓解

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专项检查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２０１５〕３１９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局：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资源要素价格管理稳定工业经济增长的通知》

（川办发〔２０１５〕３０号）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通知》（川

办发〔２０１５〕３２号）文件的具体要求，经研究，我委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资源要素价格和清理整

顿金融服务收费专项检查工作，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检查工作的重要性

当前我省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是稳定全省工业经济

增长，促进产业转型，推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进一步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的具体措施。各级发改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开展专项检查对稳增长调结构的重要意义，确保检查工

作取得实效。

二、检查重点内容

本次专项检查自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开始。各级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要周密部署，精心组织，

重点查处违反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以下行为：

（一）供电企业不按规定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等，各地国网供电公司推迟执行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

日大工业用电价格标准降低的；

（二）供气企业擅自提高或变相提高天然气门站价格，对化肥企业的化肥生产用气、城镇燃气

公司的居民用气不据实结算，变相提高居民和化肥生产用气价格的；

（三）擅自设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收费、分解收费项目收费、重复收费、扩大范围收费、

延长收费时限收费的；

（四）商业银行借贷款之机，以各种名目强制向客户捆绑收取费用的行为；

（五）商业银行收费后未提供实质服务，只收费不服务少服务，以及将自身职责转化为有偿服

务收费的行为；

（六）其他价格违法行为。

三、检查工作要求

（一）加强调研，摸清情况。各地要结合工业企业价费负担调研工作，开展专项检查外围调

查，全面梳理企业非税支出和价费负担，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发现的其它方面的重大问题线索，要

及时跟进，深挖细查。

４３



（二）重点推进，全面铺开。各地要重点查处上述价格违法行为，采取省、市（州）、县分级同步

推进，重点区域协作配合的方式开展。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检查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中石油西南

油气田分公司和中石化西南分公司以及跨市（州）、县的供电、供气企业。各市（州）、扩权试点县

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负责检查本辖区内的国网供电公司、地方电力公司、城镇燃气公司以及其它

供气企业。

（三）严格依法行政。检查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开展检查，严格遵守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廉洁自律。

（四）做好工作总结。专项检查结束后，各地发展改革委（物价局）要认真总结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提出下一步的处理意见，于２０１５年７月３１日前将书面总结报送省发展改革委（价格监督检

查与反垄断局）。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酒鼎酒类价格

评估有限公司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５〕４３８号　　　　　二一五年五月十八日

四川酒鼎酒类价格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３２号令）和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

的决定》（国发〔２０１２〕５２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批准你公司为乙级价格评估机构，有效期三

年，获证机构必须在资质证规定范围内从事价格评估业务。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四川新途二手车鉴定

评估有限公司取得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的通知

川发改价检函〔２０１５〕４９０号　　　　　二一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四川新途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司：

根据《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４１２号）、《价格

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３２号令）、《四川省物价局关于印发价格评估机构资

质认定和价格评估人员执业资格认定实施办法》（川价发〔２００６〕１１６号）等文件的规定，经审查，批

准你公司为丙级价格评估机构，有效期三年，获证机构必须在资质证规定范围内从事价格评估业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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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与丹麦 ＶＩＡ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２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与丹麦合作办学项目收费标准的请示》（川建院〔２０１５〕７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丹麦ＶＩＡ大学合作举办“物流管理”专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

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经研究，现对你

院与丹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与丹麦ＶＩＡ大学合作举办“物流管理”专业专科学生学费１６０００元／年·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你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秋季学期起试行二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工商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３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工商学院：

你院《关于原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更名为四川工商学院后申请新的收费批文和对原收费标

准调整的请示》（院计财字〔２０１５〕１号）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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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经教育部同意，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转设为四川工商学院，系独立设置的民办普

通本科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民办学校学历教育学费标准按照补偿

教育成本的原则并适当考虑合理回报的因素制定。根据对你院三年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

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调整如下：

一、普通本专科学生学费：艺术类１７０００元／年·生；理工、外语类专业１４０００元／年·生；文

史、财经类１３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４人带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

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你

院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院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

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严禁学校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

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标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并自觉接受价格、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入学新生起执行，有效期５年。原在校学生继续按《四川省物价局

关于对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川价函〔２００９〕１１５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

至老生毕业。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民政厅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

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６２号　　　　　二一五年六月二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局）、民政局：

为规范我省养老机构收费管理，改善养老市场供求关系，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现将国家

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关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发

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２９号）转发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养老机构服务收费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各地要高度重视养老服务收费管理工作，

７３



切实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定价范围和权限规范管理，为我省养老服务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创造

良好的环境。

二、公立养老服务机构提供的基本服务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按养老机构审批权限实行

分级管理。“三无”老年人入住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应依法免费。

三、各地价格、民政部门要加强本地区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对本地区政府

投资兴办的养老机构服务收费项目、标准进行统一梳理审核，并向社会公布。

四、养老机构应将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等内容项社会公示。政府投资兴办的养老机

构和民办非营利养老机构要于每年３月底前，向实施许可的民政部门及同级价格部门报送本单位

上一年度财务收支情况。

五、各地应认真落实国家和省级有关养老机构的价费减免政策，强化行业规范，完善信息系

统和信用体系建设，促进养老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调整排污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６３号　　　　　二一五年六月四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财政局、环保局，各有关单位：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保部《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

价格〔２０１４〕２００８号）精神要求，结合我省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工作情况，现将调整全省

排污费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促进治污减排

（一）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污费征收标准调整为每污染当量１．２元。

（二）污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氨氮和五项主要金属（铅、汞、铬、镉、类金属砷）污染物排污费征

收标准调整为每污染当量１．４元。

（三）在每一污水排放口，对五项主要重金属污染物均须征收排污费；其他污染物按照污染当

量数从多到少排序，对最多不超过３项污染物征收排污费。

二、加强在线监管，提高排污费收缴率

一是各地要进一步加强在线环境污染物的监测监管，发挥执法合力，结合行业特点，深入企

业，全面了解企业现场原辅材料使用情况、实际生产工况和负荷情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产

排污点位情况、产品产量等情况，统筹协调，将污染源自动监控、监督性监测、物料衡算、总量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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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统计、产排污系数等各项工作（数据）有机结合起来，科学、严格、全面核定排污费。二是大力

推广政府从第三方购买专业服务，由第三方负责安装、运营和维护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扩大以自

动监控数据核定排污费的应用范围，确保监控数据真实、准确。三是对排放污染物种类多、无组织

排放且难以在线监控的企业，应按照环保部规定的物料衡算方法和监督性监测数据，严格核定排

污费。四是切实加大排污费执收力度，做到应收尽收。

三、实行差别收费政策，建立约束激励机制

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值高于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或者企业污染物排放量高于规定的排放

总量指标的，按照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同时存在上述两种情况的，加二倍征收排污费。企

业生产工艺装备或产品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２０１１年本）（修正）》规定的淘汰类的，也要

按照征收标准加一倍征收排污费。企业污染物排放浓度值低于规定的污染物排放限值５０％以上

的，减半征收排污费。各地要加强对超限值排放污染物的监测和动态甄别工作，确保差别排污收

费政策落实到位。

四、加强环境执法检查，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各级价格、财政和环保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加强环境执法检查和对排污费征收情况的检查，

严厉打击偷排偷放、非法排放有毒有害污染物、不正常使用污染防治设施等违法行为；坚决查处未

按规定缴纳排污费或者逾期不缴纳的行为，并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要向社会公开企业污染物

排放、排污费征收及使用情况等信息，提高透明度。要设立热线电话、网络举报等平台，畅通公众

表达渠道；对举报的违法排污，擅自减征、免征、缓征排污费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

起。

五、本通知中相关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起实施，试行二年。本通知规定以外的其他污染物

排污费征收标准，仍按国家和我省现行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８３号　　　　　二一五年六月八日

中石油四川省销售公司，中石化四川销售公司，延长壳牌（四川）石油有限公司，各市（州）发展改

革委、各扩权试点县（市）发展改革（物价）局：

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３２７号）（见附件３），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并公布了中心城市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我省三个价区

９３



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相应调整（见附件１）。

二、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公布后，成品油零售企业可在不超过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的前提

下，自主制定具体零售价格。

三、汽、柴油批发实行最高批发价格。成品油批发企业可在不超过最高批发价格的前提下，与

零售企业协商确定具体批发价格。我省合同约定由供方配送到零售企业的最高批发价格见附件

２。合同未约定配送部分的费用按《四川省物价局关于提高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川价电发〔２０１０〕

２７号）中相关规定执行。

四、对符合资质的民营批发企业最高供应价格，按最高零售价格扣减４００元确定。当市场零

售价格降低时，对民营批发企业的供应价格也要相应降低，保持差价不小于４００元。具体供应价

格可在不超过最高供应价格的前提下，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五、调整后的价格自２０１５年６月８日２４时起执行。

六、其余事项按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电〔２０１５〕３２７号文件精神执行。

七、中石油、中石化集团公司要努力做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

八、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价格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各种价格违法行为，维护成品油市场稳

定。同时要加强成品油市场动态和价格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省发展改革委并配合有关

部门采取应对措施。

附件：１．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２．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３．《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国内成品油价格的通知》（发改电〔２０１５〕３２７号）详见本期

“部委文件”

附件１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表

品名

最高零售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元／吨 元／升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８２１０ ６．０８ ８３６０ ６．１９ ８５１０ ６．３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７０３ ６．４８ ８８５３ ６．６０ ９００３ ６．７１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９１９５ ６．９９ ９３４５ ７．１０ ９４９５ ７．２２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１００１６ ７．７９ １０１６６ ７．９１ １０３１６ ８．０３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８７５ ５．８５ ７０２５ ５．９７ ７１７５ ６．１０

０
!

柴油（国Ⅳ） ７２４５ ６．１６ ７３９５ ６．２９ ７５４５ ６．４２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６００ ５．６１ ６７５０ ５．７４ ６９００ 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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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７３８ ５．７３ ６８８８ ５．８６ ７０３８ ５．９８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７２８８ ６．２０ ７４３８ ６．３２ ７５８８ ６．４５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６８０ ６．５３ ７８３０ ６．６６ ７９８０ ６．７９

附件２

四川省汽、柴油最高批发价格表

（合同约定配送部分）

单位：元／吨

品　名
最高批发价格

一价区 二价区 三价区

９０＃汽油（国ＩＶ） ７９１０ ８０６０ ８２１０

９３＃汽油（国ＩＶ） ８４０３ ８５５３ ８７０３

９７＃汽油（国ＩＶ） ８８９５ ９０４５ ９１９５

９８＃汽油（国ＩＶ） ９７１６ ９８６６ １００１６

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５７５ ６７２５ ６８７５

０
!

柴油（国Ⅳ） ６９４５ ７０９５ ７２４５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３００ ６４５０ ６６００

＋５＃柴油（国ＩＩＩ） ６４３８ ６５８８ ６７３８

－１０＃柴油（国ＩＩＩ） ６９８８ ７１３８ ７２８８

－１０
!

柴油（国Ⅳ） ７３８０ ７５３０ ７６８０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与澳大利亚博士山

ＴＡＦＥ学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２０号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四川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核定与澳大利亚博士山ＴＡＦＥ学院合作办学学费标准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５〕４０号）

收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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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澳大利亚博士山ＴＡＦＥ学院合作举办“物流管理、数控技术”专业专科

教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及两校

合作办学协议和试行两年的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你院与澳大利亚博士山ＴＡＦＥ学院合作举办“物流管理”、“数控技术”专业专科教育学

生学费１８０００元／生·年。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你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２１号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四川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各专业收费方案的请示》（川应字〔２０１５〕５号）收悉。

你院属省政府２０１５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史类８０００元／年·生；理工类９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你

院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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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严禁学校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

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标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入学新生起试行两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三河职业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２２号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你院《关于制定学费、住宿费标准的请示》（三河职院〔２０１５〕２９号）收悉。

你院属省政府２０１１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及对你院生均培养成本监审情况，经研究，现对你院学生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文、理、工科类８５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你

院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

收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

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严禁学校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

其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标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５年。

此复。

３４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四川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２３号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四川大学：

你校《关于继续按原标准收取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费的请示》（川大财〔２０１５〕１４号）收悉。

经教育部批准，你校与香港理工大学合作举办灾害护理学理学硕士教育项目。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及两校合作办学协议和试

行两年的情况，经研究，现对你校中外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批复如下：

一、与香港理工大学中外合作办学学生学费

（一）由于香港马会为该项目提供了经费资助，灾害护理学理学硕士学费目前按每生２５０００元

标准执行。

（二）香港马会捐助项目结束后，若两校继续举办以上硕士学位培养项目，我委再按实际办学

成本审批。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学校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项目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校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学期起执行，有效期五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５９号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成都学院：

你院《关于延长与新西兰国立怀卡托理工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艺术设计专业收费期限的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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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成院〔２０１５〕１０号）收悉。

经教育厅批准，你院与新西兰国立怀卡托理工学院合作举办“艺术设计”专业。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合作办学收费标准执

行五年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继续执行如下收费标准：

一、你院与新西兰国立怀卡托理工学院中外合作“艺术设计”专业专科学生学费１８０００元／年

·生。

二、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其它住宿费、代收代支费用，按四川省教育收费政策相关规定

执行。

三、你院应在招生简章中如实介绍该项目教学和收费的情况，并与学生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

四、该学院收费应在学校财务账户内设立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项，实行独立核算。

五、学院应按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依法管理，规范办学，以促进中外合作办学依法依规、健康

有序发展。

六、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３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收费标准继续试行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６０号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申请学生收费标准延期的请示》（巴职院〔２０１５〕３２号）收悉。

你院系省政府２０１３年批准的民办普通高等学校，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以及生均培养成本测算报告和学校申请原收费标准延期的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学生收费继续

试行如下标准：

一、普通专科学生学费：７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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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学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收

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你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其

它费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起继续试行一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继续执行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６１号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你院《关于延用学生收费标准的申请》（成理工发〔２０１５〕１６号）收悉。

你院属教育部批准的独立学院，根据《民办教育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以及学校收费标

准执行五年的情况，经研究，同意你院继续执行如下原收费标准：

一、普通本专科学生学费：文科类１０５００元／年·生；理工、外语类１１８００元／年·生；艺术类：

１４０００元／年·生。

二、实行公寓管理学生住宿费：８人间８００元／年·生；６人带卫生间１０００元／年·生；４人带卫

生间１２００元／年·生。

三、上述学费标准为最高收费标准，各专业具体学费标准由你院在上述最高限价内自行制定。

除学费、住宿费以及按照《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规范高等院校学生代管费和服务性收

费的通知》（川价发〔２００５〕１２２号）、《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物价局、四川省财政厅关于我省高校

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川教〔２００７〕１９０号）规定的收费外，你院不得再以其它名目向学生加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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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四、你院在刊登招生广告时，应如实注明学院的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收费标准，以保证学生的

合法权益。同时要自觉接受发展改革、教育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五、本批复自２０１５年秋季起执行，有效期５年。

此复。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规范我省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６３号　　　　　二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各市（州）发展改革委，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各天然气发电及相关企业：

为规范我省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管理，促进天然气资源高效利用，进一步优化电源结构，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规范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３００９

号）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我省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管理相关规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新投产天然气发电实行临时标杆上网电价

（一）新投产天然气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水平

新投产天然气发电标杆上网电价水平，以四川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理顺我省非居民用天然气

价格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１６４号）规定的非居民用天然气最高门站价格２．３５元／立方米为

基础，按照经营期上网电价测算办法，暂按每千瓦时０．６４９元执行。新投产天然气发电标杆上网

电价，根据四川电源结构变化情况和电力用户承受能力逐步到位。

（二）建立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气电价格联动机制

１、根据非居民用天然气价格变动情况，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实行气电价格联动。气电联动以

天然气价格变动为周期，天然气价格较上一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５％，应对天然气发电上网

电价进行调整。

２、气电价格联动计算公式：

上网电价调整标准＝气价变化数×供电气耗率×（１＋１７％）÷（１＋１３％）

３、气电价格联动对电网企业及销售电价的影响，通过电价清算、调整销售电价等办法适时疏

７４



导。

（三）已投产天然气发电企业仍按原上网电价标准执行，并执行气电价格联动政策。

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余电上网电价

（一）新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电企业应与中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或中石化西南油气分

公司）签订直供合同，降低燃气成本。

（二）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发电企业应与用户合理签订供蒸气、制冷等价格，并与用户签订电力

直接交易合同，自主协商确定电量和价格。

（三）对现阶段已投产天然气分布式发电机组在自发自用、直接交易有余，并由电网企业收购

的电量，其余电上网电量由我委核定临时上网电价。下一步，我委将根据我省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发展情况，研究制定我省新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余电上网标杆电价。

三、其它

（一）天然气发电上网电价及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余电上网电价不执行丰枯峰谷电价。

（二）以上规定从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起试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明确四户骨干钢铁企业临时性

电价帮扶措施执行中有关问题的函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５１７号　　　　　二一五年六月三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为贯彻《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资源要素价格管理稳定工业经济增长的通知》（川

办发〔２０１５〕３０号）、省政府《研究帮扶钢铁企业化解困难专题会议纪要》（〔２０１５〕５号）以及我委

《关于对四户骨干钢铁企业实行临时性电价帮扶措施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２８５号）精神，

落实四户钢铁企业生产用电每千瓦时降价３分钱的临时性电价帮扶措施，现就措施执行中有关问

题明确如下：

一、享受临时性电价帮扶措施的钢铁企业范围为四户钢铁企业所属直接从事钢铁生产业务的

全资子公司，降价电量范围为炼钢环节中的破碎混匀矿石用电、矿石人工成块和焦炭进炉炼铁用

电、高炉出铁水后炼钢用电、炼钢加入铁合金形成钢坯用电和钢坯轧钢用电等钢炉直接生产用电。

８４



享受临时性电价帮扶措施的钢铁企业名单附后。

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应对享受降价措施的钢铁企业生产用电分表计量；不具备分表计量

条件的，也应合理确定电量。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北基河一级等电站上网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５２１号　　　　　二一五年六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凉山州冕宁县新建北基河一级电站，装机容量３０００千瓦，将于近期并入四川电网运行。根据

现行电价政策，核定北基河一级电站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０．３０８元，从电站进入商业运行之日起

执行。

乐山市金口河区金洋电力公司，在棕坪溪电站退出运行后仍保持与国家电网并网关系不变。

根据现行电价政策，核定金洋电力公司余电上网执行小水电保护性电价每千瓦时０．１９元，从２０１５

年６月抄见电量起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发电厂

２×３３万千瓦机组执行除尘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５２２号　　　　　二一五年六月四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江油发电厂２×３３万千瓦机组除尘改造工程于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４日通

过环境保护厅组织验收，确认其烟尘排放浓度达标。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神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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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有限公司江油发电厂２×３３万千瓦机组从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４日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

行每千瓦时０．００２元除尘加价。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成都）有限公司

热电联产机组执行脱硝电价的通知

川发改价格函〔２０１５〕６００号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达尔凯三瓦窑热电（成都）有限公司热电联产机组（２×１．５ＫＷ＋１×２．５ＫＷ）实施锅炉烟气脱

硝工程，已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通过环境保护部门验收。根据国家现行环保电价政策，同意达尔

凯三瓦窑热电（成都）有限公司热电联产机组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７日起，在现行上网电价基础上，执

行每千瓦时０．０１元脱硝加价。

※医药价格文件※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

卡伦系统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７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

你院《关于新引进的卡伦系统收费标准的请示》（川康〔２０１５〕２６号）收悉。经研究，现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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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批复如下：

一、卡伦康复系统仪器设备属智能化的运动分析和运动训练系统，在康复治疗中应由患者自

愿选择，不得强制治疗。

二、卡伦康复系统设备收费项目及标准由你院根据实际成本自行确定，报我委备案。

三、本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试行。试行期间，若省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

康复治疗新增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８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四川省康复医院）：

你院《关于继续执行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９９３号康复治疗项目收费的请示》（川康〔２０１５〕１６号）

收悉。经研究，根据试行期间实际情况，现将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基本人力
消耗及耗时

三乙价格

ＭＢＺＲＧ００２ 肠 道 功 能
训练

治疗师对患者腹部及其周围部位通过
手法进行被动的、辅助的放松和相应的
刺激，加强患者肠道蠕动和排空。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２０分钟 ４５元／次

ＭＢＢＺＸ０２０
上 下 肢 协
调 功 能 训
练

治疗师根据患者病情不同，让患者上肢
运动带动下肢运动，促进患者下肢力量
提升与上下肢协调运动。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２０分钟 ４０元／次

ＭＡＧＡＺ０１８ 言语测量
治疗师利用实时言语测量仪，采用人机
对话的形式，寓教于乐，对言语呼吸功
能的实时测量与训练。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８０元／次

ＭＢＤＺＸ０１１ 视 听 音 乐
综合训练

治疗师利用视听音乐综合训练系统，通
过视觉、听觉刺激改变受训者的情绪
以，调节神经兴奋性，促进受训者的认
知能力，情绪控制能力的提升。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８０元／次

ＭＢＤＺＸ０１２ 言 语 语 言
综合训练

治疗师利用言语语言综合训练系统对
各类言语障碍的患者进行治疗与训练。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８０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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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ＤＺＸ０１３ 早 期 语 言
干预训练

利用早期语言评估与训练系统，进行非
语言沟通能力的训练、前语言阶段的辅
助沟通能力训练功能，词语、词组、句
子、短文理解与表达能力的训练，电声
门图发声训练。可根据语言及韵律功
能评估标准提供个别化康复建议。采
用单一被试技术对言语康复效果进行
全程监控。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８０元／次

ＭＡＧＡＺ０１９ 语 言 能 力
评定

参照正常幼儿在各年龄段上的语言发
育指标，对患儿进行包括词汇量、模仿
句长、听话试图、看图说话、主题对话、
语音清晰度六项以了解小儿掌握的词
汇量、语法能力、理解能力、表达能力、
言语使用及发音水平能力等。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６０分钟 １２０元／次

ＭＢＤＺＸ０１４ 口肌训练

治疗师利用主动口肌训练、被动口肌训
练、感知训练提高口部肌肉的感知、力
度、控制活动能力使各种口肌功能正常
化。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２０分钟 ６０元／次

ＭＡＧＡＺ０２０ 听 觉 能 力
评定

评估患者的自然环境声，声母、韵母、声
调，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和短
句的识别率，以及在嘈杂环境中对语音
的识别率。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１．５小时 １２０元／次

ＭＡＧＡＺ０２１
认知 －学
习 能 力 评
定

评估患者眼手协调、视觉记忆、辨认、联
想、空间推理、细节分析等方面的能力，
为开发患儿的智力潜能，发展其语言提
供理论依据。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１．５小时 １６０元／次

ＬＥＢＺＸ０４６ 骨 质 疏 松
治疗

适用于原发性骨质疏松症临床症状及
骨密度改善。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５０元／次

ＬＥＥＺＸ００７ 脑磁治疗

治疗师利用脑磁治疗仪系统对以下病
种进行治疗：１、缺血性脑血管病 ：脑血
栓形成 腔隙性梗塞 脑供血不足 脑动脉
硬化，２、脑损伤性疾病：颅脑损伤 脑出
血的恢复期 颅脑术后需要脑功能康复
者 癫痫病 小儿脑瘫功能恢复３、精神障
碍 神经性头痛 失眠 脑疲劳综合症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２０分钟 ４０元／次

ＭＡＭＺＹ００６ 咨 询 与 培
训

治疗师对患者或其家属进行康复相关
常识的培训，增强其对康复的正确认
识，以便更好地开展家庭康复。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６０元／次

ＭＢＤＺＸ０１５ 音乐疗法
治疗师通过同频率的音乐，帮助如自闭
症患者调整身体状况，改进孤僻的生活
状态，减少抵触心理。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６０元／次

ＭＢＢＺＸ０２１
下 肢 功 能
步 行 反 馈
训练

治疗师利用下肢机器人及减重系统等
对儿童患者进行步行训练

治疗师 ２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１００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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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ＢＢＺＸ０２２ 体 适 能 训
练

治疗师利用徒手或简单器材，通过综合
性地组织有氧训练、力量训练、耐力训
练和整理活动等，增强和改善患者的体
适能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２０分钟 ３０元／次

ＭＢＫＺＸ００８ 人 机 界 面
训练

治疗师利用多媒体设备，对患者进行情
景互动训练，增强患者的运动功能和能
力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４５分钟 １００元／次

ＭＢＢＺＸ０２３ 肌力训练
治疗师利用各种力量训练器增强患者
不同部位的肌肉力量，如股四头肌训练
器等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６０元／次

ＭＢＫＺＸ００９ 情 景 互 动
训练

治疗师利用情景互动训练仪，根据患者
存在的功能障碍情况，选择训练配件，
利用视觉、声觉的反馈进行运动、认知
的训练。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８０元／次

ＭＢＫＺＸ０１０
躯 体 智 能
作 业 系 统
训练

治疗师利用ＢＴＥ智能训练系统，对患者
作出准确评估后设定相应训练程序。
针对性的恢复患者的肌力、耐力、移动、
四肢控制及心肺功能，逐步恢复患者的
职业能力与水平。甚至可以用于正常
特殊工种人群的身体机能训练。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１００元／次

ＭＢＫＺＸ０１１ 上 肢 智 能
反馈训练

治疗师运用计算机技术实时模拟上肢
运动规律，配备可调节的上肢支撑系
统，配套训练软件提供的吸引力和激励
性游戏，针对上肢某一关节进行特定训
练。对患者产生实时的、针对性的运动
信息反馈，使患者主动参与训练。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３０５分钟 １００元／次

ＭＢＢＺＸ０２４ 智 能 步 态
训练

治疗师利用康复机器人、情景模拟及减
重训练系统对成人患者进行下肢主被
动步态训练

治疗师 ２名；耗
时３０分钟 １００元／次

ＬＥＥＺＸ００６
经 颅 重 复
磁 刺 激 治
疗

治疗师利用经颅磁刺激仪技术刺激患
者中枢神经系统。对精神、神经、慢性
疼痛、慢性疲劳、认知障碍、儿童发育缺
陷等疾病具备良好治疗效果。

治疗师 １名；耗
时２０分钟 ８０元／次

ＭＢＢＺＸ０２５ 动 静 态 平
衡训练

治疗师利用动静态平衡训练系统对患
者进行智能化、情景互动化平衡功能训
练。

治疗师 ２名；耗
时 ４０分钟；设
备２００万

１２０元／次

ＭＡＣＺＹ００３
动 静 态 平
衡 功 能 评
定

治疗师利用动静态平衡训练系统对患
者进行智能化、情景互动化平衡功能定
量、精确评定。

治疗师 ２名；耗
时 １－ －２小
时；设备２００万

２００元／次

ＭＢＦＺＸ００４ 视 觉 感 觉
统合训练

治疗师利用一整套先进视觉、感觉统合
训练系统对儿童康复患者进行感觉、视
觉、知觉等高级功能训练。

治疗师 １－－２
名；时间 ３０分
钟（每次）；设备
１００万以上

６０元／次

　　二、本批复从发文之日起试行。试行期间，若省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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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新增“妊娠期妇女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 －１

检测胎膜早破”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４９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你院《关于申请新增可溶性细胞粘附分子－１检测项目收费的函》（川妇幼院函〔２０１５〕１７号）

收悉。经研究，现将你院“妊娠期妇女可溶性细胞间粘附分子－１检测胎膜早破”项目收费标准有

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ＦＵＦ０６７０２

妊娠期妇女可
溶性细胞间粘
附分子－１检测
胎膜早破

铺一次性检查垫，取平卧位，用棉签取
阴道后穹分泌物，加入样本稀释液稀释
后，用吸管吸出，滴 ３滴在检测卡取样
孔Ｓ内，平置３－６分钟，观察结果，检查
是否胎膜早破。

次 ２８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试行二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

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０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你院《关于我院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项目收费的请示》（华西二院〔２０１５〕７

４５



号）收悉。经研究，现将你院“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项目收费标准有关事宜批复

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ＣＬＤＲ８００２
高通量基因测
序产前筛查与
诊断技术

通过高通量平行测序进行常见胎儿染
色体非整倍体无创产前检测。样本类
型：孕妇外周血血浆。（１）样本采集、签
收、处理；（２）提取血浆游离 ＤＮＡ及
ＤＮＡ定量质控；（３）ＤＮＡ文库构建；（４）
ＤＮＡ文库纯化、定量及质控；（５）荧光定
量ＰＣＲ；（６）ＰＣＲ产物检测；（７）定量混
合样本；（８）测序样本预处理；（９）测序
仪预处理；（１０）样本上机测序；（１１）测
序数据分析；（１２）得出结论，判断并审
核结果，发送报告；（１３）按规定保存标
本，处理废弃物；（１４）数据分析；（１５）接
受相关临床咨询；（１６）对受检者进行随
访。

次 ２４０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试行二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热休克蛋白９０α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１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省肿瘤医院：

你院《关于“热休克蛋白９０α肿瘤标志物”检测收费标准的请示》（川肿〔２０１５〕１９号）收悉。

经研究，现将你院“热休克蛋白９０α肿瘤标志物检测”项目收费标准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ＣＧＳＤ１００１ 热休克蛋白９０α
检测

样本类型：血浆。样本采集、签收、处
理，定标和质控，审核结果，录入实验信
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规定
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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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试行二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新增“妊娠期补体因子 Ｄ子痫前期测定”

（胶体金法）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２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

你院《关于申请新增妊娠期补体因子Ｄ子痫前期测定（胶体金法）项目收费的函》（川妇幼院
函〔２０１５〕１９号）收悉。经研究，现将你院“妊娠期补体因子 Ｄ子痫前期测定”项目收费标准有关
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ＦＵＦ０６７０３

妊娠期补体因
子 Ｄ子痫前期
测定 （胶体 金
法）

用尿杯取中段尿液，取样器吸入１ｍＬ尿
液加入样本稀释液稀释后，用吸管吸
出，滴３滴在检测卡取样孔 Ｓ内，平置
１０－１５分钟，观察结果，检查是否子痫
前期。

次 ４８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试行二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精液图像分析”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３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成都军区总医院：

你院《关于新增精液图像分析收费标准的申请》（院〔２０１５〕５５号）收悉。因属《全国医疗服务

价格项目规范》（２０１２年版）项目且医院确需开展的服务项目内容，经研究，现将有关事宜批复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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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ＣＣＥＲ５０００ 精液图像分析

指对轨迹速度、平均路径速度、直线运
动速度、直线性、侧摆幅度、前向性、摆
动性、鞭打频率、平均移动角度、运动精
子密度、精子密度、活率、活力分级、畸
形精子分析等参数的分析。样本类型：
精液。样本制备，仪器测定，录入实验
室信息系统或人工登记，发送报告；按
规定处理废弃物；接受临床相关咨询。

次 ８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试行，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新增“基因芯片技术”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４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你院《关于新增医疗服务项目（基因芯片技术）收费的请示》（华西二院〔２０１５〕７号）收悉。经

研究，现将你院“基因芯片技术”项目收费标准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和标准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涵 除外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

ＣＬＤＲ８００１
基因芯片（全染
色体微陈列分
析）

可以检测千碱基对级的染色体缺失或
重复。样本类型：各种标本。（１）样本
采集、签收、处理（根据标本类型不同进
行相应的前处理）；（２）提取全基因组
ＤＮＡ及凝胶电泳质控；（３）消化；（４）连
接；（５）ＰＣＲ；（６）ＰＣＲ产物检测；（７）
ＰＣＲ产物纯化；（８）定量；（９）片断化；
（１０）片断化质控胶；（１１）生物素标记；
（１２）杂交；（１３）冲洗、染色、扫描；（１４）
数据分析；（１５）得出结论，判断并审核
结果，发送报告；按规定保存标本，处理
废弃物；接受相关临床咨询。

次 ４８００

　　二、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起，试行二年。试行期间，若国家和省有新规定，按其规定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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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

关于专家特需医疗门诊诊察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３５５号　　　　　二一五年六月一日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院）：

你院《关于继续执行２０１２年省中医院中医专家和正高职称退休专家特需门诊诊查费服务价

格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５〕３１号）、《关于继续执行２０１３年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特需医

疗门诊诊疗费标准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５〕３２号）、《关于继续执行２０１０年全国国医大师和四川省

名中医特需医疗门诊诊疗费标准的请示》（院字〔２０１５〕３３号）收悉。经研究，根据试行期间实际情

况，现将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正高职称且从事临床工作４０年的退休专家门诊诊查费每人次３０元。

（一）为了保证患者权益和爱护名老专家的身体健康，应诊专家每半天挂号原则上不应超过

２０个。

（二）各老专家会诊中心应一人一诊室，每诊室配一名护士协助专家工作。

二、对正高级职称，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特需医疗门诊诊疗费为９０元／每人次。

（一）除收取特需医疗门诊诊疗费外，不得再收取挂号费。

（二）为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服务质量不受影响，你院应采取有力措施，确保特需门诊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每周在普通门诊的应诊时间不得少于特需门诊应诊时间。使广大患者

在接受基本医疗服务时也能挂到专家的号，获得专家的服务。

三、名医堂的门诊诊疗费价格为每人次３０－５０元，由你院根据应诊医生情况自行确定；全国

国医大师每人次９０元；省“十大名中医”每人次８０元；省名中医每人次７０元。

（一）名医堂属特需医疗服务范畴，你院应在显著位置公示其服务价格和应诊医生情况。

（二）为确保特需服务的质量，名医堂应为患者提供舒适便捷的候诊、就诊环境，应设置软椅、

电视、饮用水、空调等，并设专职导医护士为患者在预约挂号、接待、划价、取药、咨询等方面提供服

务。

（三）除门诊诊疗费外，在名医堂就诊的患者在你院发生的其它医疗服务项目价格不再上浮，

同时不再收取挂号费。

（四）为保证基本医疗服务的服务质量不受影响，你院要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在名医堂应诊的

在职医生每周在普通门诊的应诊时间不得少于在名医堂的应诊时间。使广大群众在接受基本医

疗服务时也能挂到名医的号，获得名医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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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上批复从发文之日起试行。试行期间，若省上有新的规定从其规定执行。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美学舌侧固定正畸治疗”等医学美容项目收费标准的批复

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２４号　　　　　二一五年六月十五日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

你院《申请“美学舌侧固定正畸治疗”等医学美容项目的报告》（院字
!

２０１５
"

３０号）收悉。

经研究，现将你院“美学舌侧固定正畸治疗”等医学美容项目收费标准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你院上报的“美学舌侧固定正畸治疗”等项目属于不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的医学美容项目，由

你院确定价格，报我们备案，并在院内实行收费公示。

此批复从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起试行两年。在此期间有新规定按新规定执行。

※市州文件※

成都市发改委　成都市旅游局

关于我市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管理的通知

成发改收费〔２０１５〕４６９号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

市民宗局、市林业园林局、市文广新局，各区（市）县发改（经发）局、物价局、旅游行政主管部门：

为贯彻落实《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经济稳中求进的若干意见》（成府发〔２０１５〕１２号）精

神，现就我市游览参观点门票价格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游览参观点，在核定的门票价格范围内，自主确定执行标准，并提前对社

会公示，切实做好相关安全保障工作。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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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成都市民政局

关于印发《成都市落实养老机构水电气等

价格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成发改价格〔２０１５〕４７６号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各区（市）县发改（经发）局、物价局、民政局，各有关单位：

现将《成都市落实养老机构水电气等价格优惠政策实施细则》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成都市落实养老机构水电气等价格优惠政策实施细则

附件

成都市落实养老机构水电气等价格优惠政策实施细则

为加快推进我市养老服务业发展，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川府发〔２０１４〕８号）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成府发

〔２０１５〕６号）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适用对象。本细则所称养老机构是指由民政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养老机构（含养老服务

设施）。

二、适用条件。本实施细则中所指的水、气是指使用城镇管网的自来水和天然气，电是指国家

电网、地方电网的用电，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是指四川省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

司收取的费用。

三、适用范围。养老机构用水、用电、用气价格以及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收费标准适

用本实施细则。

四、适用政策。本细则所指水、电、气价格以及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收费标准属政府

定价范畴。养老机构用水、用气、用电价格均执行当地居民生活类用水、用气和用电价格。若水、

电、气价格调整，则按调整后价格执行。

公益性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其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按照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全省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标准的通知》（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４〕１８５号）的规定执行。

五、申办方式。养老机构凭民政行政管理部门的有效认定文件，到水、电、气、有线数字电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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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企业办理上述相关执行价格（收费）事宜，企业不得拒办或推诿。

养老机构水、电、气原则上应分户分表计量。对于与多个类别混合使用一个计量装置，又难以

分户分（管）线的养老机构，可主动向水、电、气经营企业申请，进行分户分表计量或确定定比定量

后，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六、监督检查。价格监督检查机构应加强对水、电、气、有线数字电视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确

保水、电、气、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等价格（收费）政策落实到位。

七、本实施细则由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成都市民政局负责解释。

八、本实施细则自２０１５年７月１日起生效，其有效期的截止时间与成府发〔２０１５〕６号文件一

致，原《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社会养老机构水电气价格有关要求的通知》（成发改价格

〔２０１１〕１３５８号）同时废止。

眉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一般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

眉市发改价费〔２０１５〕１１２号　　　　　二一五年五月五日

各区县发改（物价）局，各车辆救援服务机构：

为规范我市一般道路（高速公路除外，下同）车辆救援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当事人和车辆救援

服务机构的合法权益，确保道路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一般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事宜的批复》（川发改价格〔２０１３〕１３９４号）等相关文

件的规定，现对我市一般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车辆在我市一般道路发生故障或事故的清障拖（载）车收费。清障拖（载）车收

费指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受当事人委托将发生故障或事故的车辆拖移至指定地点时所收取的费用。

二、定价形式

清障拖（载）车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此发文的政府指导价为最高收费标准，车辆救援

服务机构具体收费标准一律不得高于政府指导价。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对清障拖（载）车服务以外

的其他特殊清障服务收费，由当事人双方协商，并以协议（合同）约定。

三、收费标准

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实施道路交通事故清障拖（载）车按照车型分类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具

体收费标准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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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车辆救援服务应遵循就近、安全、便捷的原则施救，避免救援服务费用超标准增加。

五、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违章停放车辆，不得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六、提供车辆救援服务机构必须将清障拖（载）车基本服务和其他特殊服务的收费项目、服务

内容、政府定价标准和服务机构具体执行标准进行公示。实施清障服务前，应主动向当事人出示

价格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告知本次救援需开展的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擅自增加收

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或提高收费标准。

七、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对车辆救援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对于违反有关规定乱收费行为，应

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实施行政处罚。

八、本收费标准自发文之时起执行，试行两年。

附件：眉山市一般道路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标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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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１．车型分类按交通部交公路发〔２００３〕１５１号和川交发〔２００５〕１０１号文件明确的标准（ＪＴ／Ｔ４８９－２００３）

划分；

２．货车吨位，按行驶证核定载质量为准。

３．客货车一般道路清障拖（载）车基价基本服务里程为１０公里（含）以内，拖（载）重行驶每增加１公里按规定

加收，不足１公里按１公里计收；

《四川价格信息》价格法规政策公布专辑　　　　　　　　　　　　　　　网　内　赠　阅

四川价格信息交流网网址：ｓｃｊｃ．ｓｃｐｉ．ｇｏｖ．ｃｎ密码：３００９７０　（该密码将作不定期调整，届时请各网

络成员留意本资料预告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檷
檷
檷
檷
檷
檷

殟

殟殟

殟

）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成都大盛印刷厂直接联系。　　　　　　　　　
　地址：成都市中和镇致民路　　　联系人：刘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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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８６５２２７０３（编辑）　邮编：６１００１２　地址：成都市永兴巷１５号　　　　

２６


